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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内累计受罚3次
五年内不得养犬

3月 2日，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通
过其官方网站发布《关于加强养犬管理
的通告（征求意见稿）》。《通告》指出，济
南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济南市
养犬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起草《关于
加强养犬管理的通告（征求意见稿）》，

并面向社会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2018
年3月7日。

《通告》对个人及单位养犬的范围
和携带犬只出户等行为，均进行了规
范。其中明确，任何个人和单位养犬

“应当遵守社会公德，不得妨碍他人正
常生活，不得侵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
权益”。鉴于此，济南市绕城高速公路
环线以内，除盲人饲养导盲犬、肢体重
残的残疾人饲养扶助犬外，严禁任何个
人饲养大型犬、烈性犬。

《通告》中提出，市民遛狗需携带养
犬登记证，为犬只系挂号牌，由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人用束犬链（绳）牵领，主动
避让他人和车辆。此外还有束犬链
（绳）最长不得超过1.5米等若干规定。

违反本《通告》或者阻碍行政机关
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
处罚；两年内累计受到行政处罚3次以
上的，依法没收犬只，五年内不得饲养
犬只；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济南市公安局养犬办一名负责人
指出，两年内累计受到行政处罚3次以
上者，警方将在五年内拒绝为其办理饲
养证件，“现在办证都需要本人身份证，
一旦有这种处罚记录，就相当于上了黑
名单”。被没收的犬只将被送往动物救
助机构，符合条件的可被他人收养。

1.5米为实验所得安全距离
警方鼓励居民举报

《通告》中关于居民遛狗使用的束
犬绳“不得超过1.5米”的规定，引发舆论

关注。部分网友对于这一数字的产生
以及能否取得实际效果产生争议。

济南市公安局养犬办一名意见征
集负责人告诉记者，1.5米是畜牧部门经
过实验后得出的犬只不至于影响他人
所应保持的安全距离，“这个距离能够
保证遛狗者及时控制狗”。其表示，在
实际生活中，这一规定尚需养犬者自觉
遵守，“公安机关也没有条件一个一个
去量”。此外，一旦养犬者在遛狗过程
中因为扰民发生纠纷，其束狗绳是否达
到规定长度，将成为警方裁决时的判断
依据。上述负责人称，尽管《通告》尚在
意见征集阶段，但是“1.5米”的数据“应
该是不会改了”。

记者从济南市公安局养犬办获悉，
出台文件对市民养犬进行规定，原因为
警方受理居民涉犬投诉不断，相关饲养
行为缺乏规范。

济南警方提供的数据显示，2017年
济南市公安局受理涉犬投诉8431件，居
各类举报投诉前列。主要涉及犬叫扰
民问题，总数为2831件，占全部犬类投
诉的 33.6%；遛犬不拴绳问题，总数为
2064件，占全部犬类投诉的24.5%。“可
见部分养犬人依法养犬、文明养犬意识
还比较淡薄，违规养犬行为较为多发，
没有得到及时查处。”

上述负责人称，在具体执行中，警
方将倡导社区居委会或业主委员会监
督执行，鼓励“共治”。警方会组织人员
上街巡查，并加强普法宣传，鼓励居民
举报。

济南拟规定遛狗绳长不得超过1.5米
目前尚在征求意见阶段，警方称需养犬者自觉遵守；

各地相关标准不一，网店可“私人定制”

通过淘宝网搜索“狗绳”，可发现上百
家商户，这些商户售卖的主体产品基本都
是宠物犬项圈，价格在数十元左右，而束犬
绳则多为配套甚至赠送。买家可根据个人
需求，自主选择束犬绳的具体长度。

一名商户介绍，束犬绳的材质多为尼
龙编织材料，具备一定的弹性，可以“防爆
冲”，即防止宠物犬突然失控。目前市场上
售卖的束犬绳长度多在90厘米至140厘米
之间。不过，另有商户表示，一些养犬者认
为束犬绳过短，“遛狗时会比较累”，因此会
提出加长的要求，“一般加到两三米”。面
对客户的要求，卖家则可以“私人定制”，对
束犬绳进行加长。

记者注意到，各地均对居民遛狗的行
为出台相关规定，但标准并不相同。济南
市公安局养犬办上述警官介绍，目前对于
养犬管理，国家层面并无统一规定，而是由
地方自行制定标准。

以北京为例，《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
第十七条规定，养犬人“携犬出户时，应当
对犬束犬链，由成年人牵领”，但对于束犬
绳（链）的长度，未做具体说明。此外，包括
辽宁、江西等省的相关规定中，也仅要求居
民遛狗时，需要给犬只佩戴束犬绳，但未再
有进一步规定。

即便是对束犬绳的长度有具体要求的
地区，这一数字也不尽相同。《上海市养犬
管理条例》中规定，“为犬只束牵引带，牵引
带长度不得超过两米，在拥挤场合自觉收
紧牵引带”；广东省的规定则更为细化，《广
东省养犬管理条例》中要求，“用犬绳牵领
时，犬只体重不满二十公斤的，应当用长度
为两米以下的犬绳；犬只体重二十公斤以
上的，应当用长度为1.5米以下的犬绳”。除
此之外，安徽省黄山市则要求，“束犬链
（带）长度不得超过两米，在拥挤场合自觉
收紧束犬链（带）”。

■ 追访

购买时可“私人定制”
各地标准不一

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一名负责养犬
管理的警官告诉记者，地方制定的束犬绳标
准，主要起到规范和引导作用，即对养犬者
的行为进行要求和警示。

华南理工大学政府绩效评价中心主任
郑方辉表示，济南市出台类似规定，体现公
安部门对涉犬类投诉处理的态度和决心，属
于“创立标准”，但是执行难度较高，“不可能
随身带着卷尺一条一条去量；即便办证时长
度达标，也不能保证居民回去后不做修改”。
在其看来，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治理，除了从
销售者的角度打击违规“定制”外，还应加大
宣传力度，提高居民自觉性，“否则新政会增
加一线警务人员的工作强度”。 （王煜）

■声音

提高居民自觉是根本

据《新京报》报道，对于城市中
常见的、因遛狗而产生的纠纷，山
东济南将出手进行规范。

近日，济南警方就济南市公安
局《关于加强养犬管理的通告（征
求意见稿）》向社会征集意见。记
者注意到，《通告》中拟规定，市民
遛狗时绳长不得超过 1.5 米，引发
争议。3月6日，济南市公安局养犬
办一名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遛
狗绳长数据是畜牧部门经过实验
后得出的，是“不至于影响他人所应
保持的安全距离”。一旦发生纠纷，
束犬绳的长度是否符合规定，将成
为警方裁决时的判断依据。

记者梳理发现，各地均对居民
遛狗的行为出台相关规定，但标准
并不相同，部分地区仅要求携犬出
户时犬只需佩戴束犬绳，部分地区
则对束犬绳长度有具体规定。

资料图

弃婴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和《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规定，现将暂时
抚养在平顶山市社会福利院的四名婴幼儿的情况公告如下：

以上婴幼儿的年龄均由平顶山市社会福利院
推测所定，望以上婴幼儿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自公
告刊登之日起，60日内前往平顶山市社会福利院认

领，逾期无人认领者，视为查找不到
生父母的弃婴幼儿，将被依法安置。
联系地址：平顶山市神马大道18号院

邮编：467001 电话：0375—6150838
平顶山市社会福利院

2018年3月8日

一 、卫 意 颖 ，
女，2014年 1月
19 日 出 生 ，
2018 年 1 月 18
日被遗弃在平
顶山市湛河区

李堂村山上，当日由平顶山
市公安局姚孟分局治安管
理大队送往平顶山市社会
福利院收养。特征：长圆
脸、大眼、皮肤白皙。

二、卫欢平，男，
2018 年 1 月 25
日出生，2018年
1 月 28 日 被 遗
弃在平顶山市
平煤神马医疗

集团总医院急诊科电梯间，
当日由平顶山市公安局中
兴路分局送往平顶山市社
会福利院收养。特征：圆
脸、圆眼、皮肤稍白。

三、高煜珃，女，2016年
2月23日出生，2016年
2 月 23 日被遗弃在平
顶山市湛河区凌云路
湛河桥南段西侧，2016
年2月23日至2018年 1

月29日期间由杨俊丽照顾，2018年
1月29日由平顶山市公安局姚孟分
局治安管理大队送往平顶山市社会
福利院收养。特征：长圆脸、细长
眼、皮肤白皙。

四、卫梓荣，男，
2018 年 2 月 11 日
出生，2018年 2月
25 日被遗弃在平
顶山市凌云路北
佳田塞纳城雅苑

10号楼4单元3楼302室门口，
当日由平顶山市公安局矿工路
分局交管巡防大队送往平顶山
市社会福利院收养。特征：唐
氏综合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
法》和《外国人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的规定，现将暂时抚养在鲁
山县社会福利中心的1名弃婴的情况公告如下：

王一菲，女，大约三岁，2015年4月30日
被遗弃在鲁山县库区乡明山村寺明山寺
院门口。2018年 2月26日由鲁山县公安
局库区派出所将其移交鲁山县社会福利
中心抚养。特征：圆脸大眼、皮肤白皙。

以上弃婴年龄均为鲁山县社会福利中
心推测所定。望以上弃婴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自公告
刊登之日起，60日内前往鲁山县社会福利中心认领，
逾期无人认领者，视为查找不到亲生父母的弃婴，将被
依法安置。
联系地址：鲁山县振兴路与新一路交叉口西600米路北
邮编：467000 联系电话：13837546973

鲁山县社会福利中心
2018年3月8日

弃婴公告


